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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和做好灾区预防接种，对于降低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发生风

险，保护灾区居民、抗洪救援队伍的身体和生命安全，保障抗洪救

援工作深入有序地开展，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也是实

现“大灾之后无大疫”工作目标最重要的手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件》、《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和《预防接种工作

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洪涝灾害灾区预防接种技术指

南。 

一、总体原则 

随着洪涝灾区预防控制工作的逐步开展，当地应尽快组织人员

开展灾后免疫规划受损情况和疫苗可预防疾病暴发或流行的风险评

估。为灾民尤其是适龄儿童提供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服务，以防

止灾区发生甲肝、麻疹等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发生、暴发或流行，应

继续开展或尽快恢复灾区常规免疫服务工作。如出现疫苗可预防疾

病，评估显示有流行或爆发的风险时，适时开展群体性接种或应急

接种。 

二、目的与目标 



(一)了解洪涝灾区免疫规划服务受损情况，包括人员、房屋、

疫苗、冷链设备、接种和疫情资料、交通工具等。 

（二）根据免疫规划受损评估结果及抗洪救援工作的进展，有

计划有步骤地恢复灾区常规免疫接种工作。 

（三）评估灾区疫苗可预防性疾病暴发或流行的风险，必要时

开展疫苗群体性接种或应急接种，防止疾病的播散或蔓延。 

三、监测与评估 

（一）监测 

1. 疫情监测：各级疾控机构、医疗机构或抗洪救援队伍应加强

辖区内疫苗可预防性疾病的监测，做好疫情的收集、整理、分析和

及时上报工作。 

2. 症状监测：各级疾控机构、医疗机构或抗洪救援队伍应加强

辖区内疫苗可预防性疾病的症候群监测，如咳嗽、发热、出疹、腹

泻、黄疸、呕吐等，同时要做好疫情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及时上

报。 

3．报告单位：各级疾控机构、医疗机构及抗洪救援队伍、临时

医疗点、临时疾病症状监测点、灾民安置点医疗服务点等均应在辖

区内开展疾病或症状监测。 

（二）评估 

1. 预防接种工作评估 



（1）接种人员：从事预防接种工作人员因洪涝灾害受影响情

况、灾前常规免疫接种工作运转情况。 

（2）接种设施：接种房屋、接种门诊及接种台损失的数量及程

度，冷链运转情况（运输车、动输箱、冷库、冰箱、冷藏包、动力

等）。 

（3）疫苗与注射器：疫苗损失的种类与数量、注射器损失的数

量，各疫苗的接种率。 

（4）记录资料：接种资料与疫情资料的损失情况，现存资料的

转移情况，电子化资料的保存情况。 

（5）接种方式及频次：接种方式（规范化门诊、村接种），接

种频次（天、周、旬、单月、双月接种），服务范围（最小、最

大、平均服务范围） 

2. 开展群体性预防接种或应急接种的评估 

（1）疾病风险评估：疫苗可预防疾病特点（潜伏期、传染性、

致病性等），既往发病情况（时间、空间和人群分布），现在发病

情况，既往疫苗接种率或抗体水平，疾病负担及疫苗接种成本效果

等。 

（2）疫苗接种可行性：灾区环境、接种人员及系统执行能力，

确定处于疾病高风险人群的规模，疫苗和注射器种类与数量，接种

场所设置，冷链运转情况，接种方式（巡回接种、入户接种、固定

接种）。 



（3）受种者接受程度：灾区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受种者年龄

及对疫苗接种的态度和信任度。 

（4）政策方面因素：稳定灾区民心，维护社会稳定等。 

四、灾区免疫预防接种 

（一）常规接种 

根据灾区免疫规划服务的评估，如洪涝灾情轻、灾后恢复快、

灾区原有的预防接种工作良好，灾区应按《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尽

快恢复接种单位的常规接种工作和补种工作。 

若在短时间内不能恢复常规接种工作，当地政府应积极制定恢

复灾区常规接种工作时间表，调配接种人员、整理接种资料、补充

疫苗和受损冷链设备，合理设置临时接种点、采取固定、入户或巡

回接种等多种接种服务形式，增加接种服务的频次，尽快恢复灾区

常规免疫接种工作和补种工作。 

（二）群体性预防接种/应急接种 

群体性预防接种是指在特定范围和时间内，针对可能受某种传

染病威胁的特定人群，有组织地集中实施的预防接种活动。应急接

种是在传染病流行开始或有流行趋势时,为控制疫情蔓延,对易感染

人群开展的预防接种活动。 

根据灾区免疫规划服务评估结果和灾区疫苗可预防疾病暴发或

流行情况，综合当地自然环境、风俗、文化、经济与预防接种的执



行力度，选择性地开展群体性预防接种/应急接种。若在灾区一个单

位（临时安置点、学校、或抗援救灾队伍）内出现了疫苗可预防性

疾病的暴发或流行，应尽快组织开展特定人群应急接种（或预防性

药物），以有效防止疫情蔓延或扩散。在具备疫苗储存条件的疾控

机构内储备一定数量的应急接种疫苗。 

1．疫苗种类 

洪涝灾害、台风灾害一般发生在夏秋季，可能群体性预防接种/

应急接种疫苗品种有：甲肝疫苗、乙脑疫苗、麻腮风联合疫苗、流

行性出血热疫苗、钩端螺旋体病疫苗、伤寒疫苗等。 

2．疫苗储存与运输。 

根据灾区免疫规划服务评估结果，加强疫苗运输车、冷库、冰

箱、冷藏箱和冷藏包的维护和管理，依据疫苗储存与运输的要求，

确保疫苗安全有效。 

3．接种范围、对象及时间 

（1）接种范围。 

根据灾情、灾区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情况、常规免疫接种情况

等，确定群体性预防接种/应急接种的接种范围。 

（2）接种对象。 

根据灾区预防接种工作评估结果及既往免疫规划接种情况（接

种率及抗体水平），综合考虑灾区自然环境、经济、风俗、文化、

宗教及预防接种工作的执行力度，由地方政府确定群体性预防接种/

应急接种的接种对象（包括抗洪救援队伍）。 



（3）接种时间。 

接种开始越早、接种天数越短，效果越好。群体性预防接种尽

可能 7～10 日内完成接种；应急接种尽可能在 3～5天内完成。 

4．接种组织与实施 

（1）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多部门密切协作机制。灾区人民政府

负责组织领导和协调，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统

一部署，分工协作，确保预防接种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安排好人

力、物资、车辆等方面的后勤保障工作。 

（2）合理设置接种点。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立临时接种点，接

种点应设在临时安置点、临时学校、临时医疗救治点等人口相对集

中的地方，有醒目的标示牌，并悬挂接种公示牌（作用、禁忌、不

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等）。 

临时接种点应具备与接种对象数量相适应的疫苗储存、疫苗接

种基本条件；同时应备有肾上腺素等急救药品和其它抢救设施，以

应对现场可能发生的严重不良反应。 

接种需符合候种、预诊、接种、留观流程（留观 30 分钟）。 

（3）加强人员培训及合理配备。调配工作人员到灾区各接种点

开展疫苗接种工作，每个接种点至少应配备 2～3 名工作人员参与现

场接种工作（至少有 1 名具备预防接种资质的人员）。可以采取固

定接种、入户接种或巡回接种的方式。疾控机构要对所有工作人员

进行业务培训。 



（4）广泛开展社会宣传，提高群众知晓率。在开展免疫接种前

1 周要开始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在灾民安置点利用下发接种告知

书、宣传画（单、折页）、张贴标语、广播、宗教人士参与等机会

和形式，广泛宣传免疫接种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接种什么疫苗，预

防什么疾病，力争做到宣传工作不留漏洞、不留死角，提高广大群

众知晓率。同时要做好相应宣传解释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心因反

应。 

（5）规范现场接种，确保安全。接种人员应详细询问受种者或

其监护人有关受种者的身体状况及禁忌，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方可

接种疫苗，并做好接种记录，定期统计、分析和上报。 

灾区教育部门应积极协助卫生部门/抗洪救援防疫队伍做好幼儿

园和学校的疫苗接种工作。公安部门及乡镇政府应组织人员维护疫

苗接种现场秩序，保证疫苗接种顺利。 

（6）加强督导检查，层层落实。灾区的县（市、区）对接种实

施情况应加强督导检查力度，确保接种安全有效。县级卫生行政部

门应选派责任心强和业务精通的人员在接种前期、中期及后期到每

个乡镇（街道）开展督导检查，并完成督导检查报告。群体性预防

接种/应急接种完成后，应开展接种率快速评估。 

（7）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监测和处理。在实施疫苗接种的

地区，一旦发现接种后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群体性预防接种/应

急接种领导小组要指定医疗机构及时组织救治，组织力量及时进行

调查、诊断、处理、上报。 



组织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的专家进行调查诊断，

并按照灾区所在省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等相关规定妥

善处置。 

五、注意事项 

（一）一般原则 

1.严格按照《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和《预防接种工

作规范》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管理和操作。 

2.坚持“知情同意、自愿、免费接种”的原则。 

3.疫苗储存、运输处于规定的温度环境。 

4.实施接种前，应当告知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所接种疫苗的品

种、作用、禁忌、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询问受种者的健康状况

以及是否有接种禁忌等情况。 

5.灾区高热、高湿等环境，受种者体质较差，按照疫苗说明书

规定的禁忌和注意事项，不适合接种者，暂缓接种。 

6.疫苗开启后切勿与消毒剂接触，酒精消毒须待干后或用消毒

干棉球擦拭后接种；疫苗瓶有裂纹、标签不清、有异物者均不可使

用，疫苗瓶开封后，疫苗应在半小时内用完。 

7.疫苗接种记录应包含疫苗的品种、生产企业、最小包装单位

的识别信息(批号)、有效期、接种时间、接种者、受种者等内容，

接种记录保存不少于 5 年。群体性接种记录参考附表 1格式记录，

此外儿童还要做好预防接种证（卡）登记。 



8.一旦发生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应按照先救治、后调查处

理的原则。指定疑似预防异常反应的救治医院，并公示群众。接种

人员要尽快报告当地疾控机构或当地临时医疗点，疾控人员要尽快

进行调查处理。 

9.开展群体性预防接种/应急接种时，尽可能保证较高的接种

率。各接种单位按照附表 2格式，填写灾区群体性预防接种/应急接

种汇总表，统计上报本辖区群体性预防接种/应急接种情况。 

（二）接种场所（接种门诊或接种台） 

1.接种场所（接种点）应设置在远离危险性建筑物和积水的宽

敞地方，以免发生危险。 

2.接种场所（接种点）应清理淤泥，充分消毒，干净整洁，温

度和湿度合适。 

3.接种现场应维持良好秩序，避免儿童相互拥挤、吵闹等，保

证现场接种顺利进行，同时应避免出现群体心因性反应事件。 

4.接种点必须配备肾上腺素等应急处置药品及药械。接种后注

意观察 30 分钟。 

（三）接种人员 

1.接种人员应是从事预防接种工作，并经培训合格后获得预防

接种资质证者。 

2.接种人员具有 6个月以上预防接种工作经验。 

（四）疫苗及注射器材 



1.疾控机构、接种单位对被水浸泡过、包装无法识别的、脱离

冷链、来源不明等的疫苗，应及时向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按规定销毁，销毁记录保存不少于 5年。 

2.在灾害期间包装未受到任何损害、符合疫苗储存温度、正规

渠道购进的疫苗，可在有效期内使用，不应丢弃。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中心组织编写） 

 

 

附表 1          灾区群体性预防接种/应急接种登记表 

编 

号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安置点名称 

原户籍县 

乡名称 
联系人 

联系人 

电话 

疫苗接种时间 
备注 

疫苗 1 疫苗 2 

                      

                      

                      

                      

                      

                      

                      

                      

                      

                      

                      

                      

                      



                      

                      

                      

                      

                      

                      

                      

合计应种人数 疫苗 1：    人 疫苗 2：    人 

合计实种人数 疫苗 1：    人 疫苗 2：    人 

疫苗 1 名称：        品种：      生产企业：      批号：      有效期： 

疫苗 2 名称：        品种：      生产企业：      批号：      有效期： 

接种日期：    年  月  日    主要参加接种者： 

附表 2                             灾区群体性预防接种/应急接种汇总表 

单     位 
领取疫苗 

（支） 
疫苗批号 

使用疫苗 

（支） 
应种人数 实接人数 备注 

              

              

              

              

              

              

              

              

              

              

              



              

              

              

              

              

              

              

              

              

合计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填写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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